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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7－205） 

府法訴字第 1070060938號 

訴願人：王○○ 

訴願人因房屋稅事件，不服本縣地方稅務局(下稱原處分機

關)106 年 11 月 10 日彰稅房字第 1060023841 號函所為之處

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事 實 

訴願人所有坐落本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巷○○○號房屋（下

稱系爭房屋），其中第 1層部分面積 64.6平方公尺自 95年起

供「○○商行」營業使用，其餘面積 85.5平方公尺為自住使

用，並經原處分機關分別按營業用及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

屋稅在案。嗣訴願人於 106年 11月 7日向原處分機關申報系

爭房屋使用情形變更改為住家使用，經原處分機關查認系爭

房屋仍設為「○○商行」營業地址，爰以系爭處分函復訴願

人，自 106 年 11 月起系爭房屋第 1 層 6 分之 1 面積 25.1 平

方公尺按營業用稅率，其餘面積 125 平方公尺改按住家用稅

率課徵房屋稅，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

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

一、訴願暨補充訴願意旨略謂： 
(一)訴願人及案外人王○○於 95年間向○○○○○○股份有

限公司加入為加盟店，實際營業住址為○○縣○○鎮南

○○里○○路○號。訴願人只有一屋住址為○○鎮○○

里○○巷○○○號，為加入○○○○○○之加盟店，應

使用統一發票只用於營業登記住址及提供予家族使用之

自用住宅，確實從未做營業使用。 

(二)系爭房屋於 95年起至 106年止，按房屋稅條例第 5條第

1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，應以

實際使用面積，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，課徵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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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稅。但非住家用者，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

六分之一。」計算，原處分機關應將納稅義務人所溢繳

房屋稅額退還予訴願人。 

(三)原處分機關應按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平等之規定、稅捐

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及房屋稅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

規定計算所溢繳房屋稅額，退還予訴願人，以維權益。 

(四)系爭房屋從未對外營業證據：106年 10月 26日房屋使用

更正申請書、106年 11月 22日應退還房屋稅款復查行政

救濟申請書、做自用住宅使用從 2009 年 4 月 30 日起至

今之室內照片。 

(五)106 年 11 月 22 日按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

定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房屋稅應退還房屋稅款復查行

政救濟申請書一案。上述之申請期間依 106 年 10 月 26

日從其事由發生知悉在後、全部即時向相關機關提起申

請更正，於法並無不合。 

(六)原處分機關稱「本局於 95 年 8 月 3 日以彰稅房字第

0951205453號函通知訴願人，自 95年 7月起，第 1層部

分面積 54.4 平方公尺（註：後更正為 64.4 平方公尺）

改按營業用稅率(3%)，嗣後使用情形若已變更，請依規

定提出申報在案。」從此詳閱，未看出原處分機關依房

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3 款規定「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

用者，應以實際使用面積，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

率，課徵房屋稅。但非住家用者，課徵面積最低不得少

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。」發函通知更正公文予訴願人，

上述於 95 年 8 月 3 日之彰稅房字第 0951205453 號顯然

有瑕疵。按「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無效：…

七、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。」行政程序法第 111

條第 7款有明文規定。 

二、答辯暨補充答辯意旨略謂： 
(一)按房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，房屋稅依房屋現值，按使用

情形適用之稅率課徵之，同條例第 7 條規定，納稅義務

人應於房屋變更使用或移轉之日起 30日內申報房屋稅籍

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，課以納稅義務人申報義務。次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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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 66 年 5 月 26 日台財稅第 33437 號函釋規定，房

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，非住家之課稅面積，最低

不得少於全部面積 6 分之 1，如課稅房屋為多層式建築

者，應以每層面積為計算基準，先予陳明。 

(二)卷查系爭房屋第 1 層 150.1 平方公尺原按自住住家用稅

率(1.2%）核課房屋稅，嗣○○商行於 95年 6月 22日設

立登記於系爭房屋，本局於 95年 8月 3日以彰稅房字第

0951205453號函通知訴願人，自 95年 7月起，第 1層部

分面積 54.4 平方公尺（註：後更正為 64.4 平方公尺）

改按營業用稅率（3%)，嗣後使用情形若已變更，請依規

定提出申報在案。訴願人於 106年 11月 7日申請使用情

形變更，本局查得○○商行仍設址於系爭房屋。為審慎

計，本局於 107年 1月 4日以彰稅法字第 1070137337號

函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（下稱彰化分局）提供

○○商行設立登記之附件資料，彰化分局於 107年 1月 8

日以中區國稅彰化銷售字第 1072250170號函附訴願人無

償提供○○商行使用之房屋使用同意書。本局依房屋稅

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及本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 10條

規定，核定自 106年 11月起，第 1層 6分之 1面積 25.1

平方公尺改按營業用稅率、其餘面積 125 平方公尺改按

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於法並無不合，訴願人主

張顯有誤解。 

(三)至訴願人主張應退還 95年至 106年溢繳之稅額，並提供

98年 4月 30日之室內照片（廚房、臥室及客廳）佐證一

節，訴願人未依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7 條規定，於房屋變

更使用或移轉之日起 30日內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及使

用情形，遲至 106年 11月 7日始提出房屋使用情形變更

之申請，本局依其申請核定系爭房屋自申請當月即 106

年 11 月起，第 1 層 6 分之 1 面積 25.1 平方公尺改按營

業用稅率、其餘面積 125 平方公尺改按自住住家用稅率

課徵房屋稅，而申請變更使用前課徵之房屋稅不予退

還，並無違誤。 

  理 由 



4 

一、按「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。」、「房屋稅依房屋現值，

按下列稅率課徵之：一、住家用房屋：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

出租使用者，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；其他供住家用

者，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，最高不得超過

百分之三點六。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

差別稅率。二、非住家用房屋：供營業、私人醫院、診所或

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，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

三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；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，

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

之二點五。三、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，應以實際使

用面積，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，課徵房屋稅。但非

住家用者，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。」、「納

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附有關文

件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及使用情

形；其有增建、改建、變更使用或移轉、承典時，亦同。」；

「房屋變更使用，其變更日期在變更月份十六日以後者，當

月份適用原稅率，其變更日期在變更月份十五日以前者，當

月份適用變更後之稅率。」；「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

課徵之：一、供營業、私人醫院、診所、自由職業事務所使

用之房屋，按其房屋現值課徵百分之三。二、依法登記之工

廠自有供直接生產使用之房屋，按營業用房屋減半徵收之。

三、住家用房屋按其房屋現值依下列稅率課徵：（一）供自

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住家用房屋，按其房屋現值課徵

百分之一點二。（二）其他供住家用房屋，按其房屋現值課

徵百分之一點五。四、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房屋，按其房屋

現值課徵百分之二。」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5

條第 1 項、第 7 條第 1 項；本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 10 條；

本縣房屋稅徵收稅率自治條例第 2條分別定有明文。 

二、次按「房屋稅條例第 5條第 3款但書所指房屋同時作住家及

非住家用者，非住家之課稅面積，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

分之一，如課稅房屋為多層式建築者，應以每層面積為計算

基準。」、「房屋稅條例第 7 條規定：『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

建造完成之日起 30 日內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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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（編者註：本條已修正為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）及使用

情形，其有增建、改建、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。』依

上規定，房屋使用情形如有變更，應由納稅義務人於 30 日

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變更後之使用情形。來函所陳房

屋原供甲公司營業，於 73年 9月 12日遷往他處營業並已辦

竣變更營業地址登記，該房屋納稅義務人遲至 74 年 5 月 14

日始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使用情形變更。按房屋稅稅率係依

房屋使用情形分為住家用、非住家營業用與非住家非營業用

3 種。本案房屋自甲公司於 73 年 9 月 12 日遷出後，至房屋

稅納稅義務人於 74年 5月 14日申報使用情形變更為止之期

間，究係供住家用、非住家營業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，既未

據納稅義務人依限申報，稽徵機關無法追溯查明其使用情

形，依首揭條文規定應自 74年 5月 14日申報之當月起適用

變更後之稅率，經核尚無不合。」財政部 66年 5月 26日台

財稅第 33437 號函釋、75 年 8 月 15 日台財稅第 7562653 號

函釋可資參照。 

三、末按司法院釋字第 537 號解釋：「…稅捐稽徵程序，稅捐稽

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而進行，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，多

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，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

難，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，因而課納稅義務人申報協

力義務。…」 

四、查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其中第 1 層部分面積 64.6 平方公尺

自 84 年 7 月起原按自住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嗣訴願人以 95

年 6 月 20 日房屋使用同意書同意系爭房屋無償提供○○商

行使用，原處分機關遂自 95 年 7 月起改以營業用稅率課徵

房屋稅。後訴願人於 106 年 11 月 7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

爭房屋其中第 1 層部分面積 64.6 平方公尺改按自住用稅率

課徵房屋稅，經原處分機關審認因○○商行仍設址於系爭房

屋，此有訴願人房屋使用同意書、房屋稅籍紀錄表、房屋課

稅明細表、營業稅檔查詢畫面影本附卷可稽。原處分機關爰

依房屋稅條例相關規定作成系爭處分，自 106 年 11 月起，

系爭房屋第 1 層部分面積 25.1 平方公尺仍按營業用稅率課

徵，其餘面積全部按自住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，洵屬有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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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至訴願人主張應退還 95 年至 106 年溢繳之稅額一節。按房

屋稅係依房屋現值及實際使用面積，分別按住家用、非住家

用及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稅率，課徵房屋稅；房屋使用情

形如有變更，應由納稅義務人於 30 日內檢附有關文件，向

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，並應自申報之當月起適用變更後之

稅率，揆諸房屋稅條例第 5條、第 7條及前揭財政部函釋意

旨自明。查本件訴願人於 95 年間因無償提供系爭房屋予○

○商行使用，故系爭房屋第 1 層部分面積 64.6 平方公尺由

自住用稅率改按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惟至 106年 11月 7

日始由原處分機關收受訴願人提出房屋使用情形變更為自

住之申請，雖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只用於營業登記住址及提

供予家族使用之自用住宅云云，然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37號

解釋意旨，訴願人於稅捐稽徵程序中負有協力義務，訴願人

於 95 年提出房屋使用同意書無償提供系爭房屋予○○商行

使用，惟未提及只用於營業登記地址，系爭房屋仍作為自用

住宅使用，且於 95 年房屋使用情況如何，原處分機關已無

從查明，因而原處分機關依其申請核定系爭房屋第 1層部分

自申請當月即 106 年 11 月起不再按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

稅，而就 106 年 11 月申請變更使用前課徵之房屋稅款不予

退還，並無違誤。訴願主張，尚難憑採。從而，系爭處分有

關否准退還稅款之部分，揆諸前揭規定及函釋意旨，並無不

合，應予維持。 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主任委員  陳善報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温豐文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奕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李玲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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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坤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廖蕙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許宜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楊瑞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麗梅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0 7  年  3  月  8  日 

 

縣  長   魏  明  谷 
 

依據 103 年 6 月 18 日修正公布、104 年 2 月 5 日施行之行政

訴訟法第 229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：「適用簡易訴訟程序之

事件，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下列各款

行政訴訟事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適用本章所定之簡易程

序：一、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，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 40

萬元以下者。二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 40 萬元以下罰

鍰處分而涉訟者。三、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，其

標的之金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40 萬元以下者。四、因不服行政

機關所為告誡、警告、記點、記次、講習、輔導教育或其他

相類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。五、關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

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，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

付者。六、依法律之規定應適用簡易訴訟程序者。」，本件訴

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

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：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二段 1 號） 


